
附
件

山
东

省
地

方
层

面
设

定
的

涉
企

经
营

许
可

事
项

改
革

清
单

( ２
０２

１
版

)

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１
省

口
岸

办

从
事

口
岸

仓
储

、
熏

蒸
和

外
轮

供
应

业
务

的
审

查
批

准

外
轮

供
应

许
可

证

« 山
东

省
口

岸
综

合
管

理
条

例
»

( １
９９

６
年

４
月

通
过

,
２０

０２
年

７
月

修
改

)
第

二
十

五
条

各
市

口
岸

管
理

部
门

√
１

精
简

申
报

材
料

.
２

提
高

审
批

效
率

.

１
对

已
准

入
的

外
供

企
业

每
年

进
行

一
次

年
审

.
２

市
政

府
、

海
关

、
边

检
、

海
事

之
间

加
强

信
息

沟
通

,
定

期
、

不
定

期
通

报
外

轮
供

应
管

理
情

况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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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２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
施
工

图
审

查
机

构
认

定

施
工

图
审

查
机

构
资

格
认

定
证

书

« 山
东

省
建

设
工

程
勘

察
设

计
管

理
条

例
»

( １
９９

９
年

４
月

通
过

,
２０

２０
年

７
月

第
二

次
修

正
)

第
十

五
条

省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厅

√

１
精

简
申

报
材

料
,

实
行

电
子

化
申

报
和

审
批

.
２

推
进

信
息

共
享

,
对

能
够

实
现

信
息

共
享

的
材

料
,

不
再

要
求

申
请

人
提

供
.

１
开

展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依
法

查
处

违
法

违
规

行
为

并
公

开
结

果
.

２
加

强
信

用
监

管
,

依
法

依
规

对
失

信
主

体
开

展
失

信
惩

戒
.

１
根

据
« 山

东
省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将
部

分
省

级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调

整
由

济
南

、
青

岛
、

烟
台

市
实

施
的

决
定

»
( 省

政
府

令
第

３２
０

号
),

委
托

济
南

、
青

岛
、

烟
台

市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主

管
部

门
实

施
.

２
根

据
« 山

东
省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调
整

实
施

部
分

省
级

行
政

权
力

事
项

的
决

定
»

( 省
政

府
令

第
３３

３
号

),
委

托
１０

个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主
管

部
门

,
济

宁
市

、
泰

安
市

、
聊

城
市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实

施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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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３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
供
热

经
营

许
可

证
核

发

供
热

经
营

许
可

证

１
« 山

东
省

供
热

条
例

»
( ２
０１

４
年

３
月

通
过

,
２０

１８
年

９
月

修
正

)
第

十
七

条

２
« 山

东
省

供
热

经
营

许
可

管
理

办
法

»
第

四
条

市
、

县
级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√

１
精

简
申

报
材

料
,

实
行

电
子

化
申

报
和

审
批

.
２

推
进

信
息

共
享

,
对

能
够

实
现

信
息

共
享

的
企

业
信

息
、

公
民

信
息

、
专

业
技

术
职

称
、

社
保

缴
纳

等
不

再
要

求
申

请
人

提
供

.

１
开

展
“ 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通
过

信
息

公
示

、
抽

查
、

抽
验

等
方

式
,

综
合

运
用

提
醒

、
约

谈
、

告
诫

等
手

段
,

依
法

查
处

违
法

违
规

行
为

并
公

开
结

果
.

２
加

强
信

用
监

管
,

鼓
励

社
会

监
督

,
依

法
依

规
对

失
信

主
体

开
展

失
信

惩
戒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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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４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
燃
气

供
应

许
可

证
核

发

燃
气

供
应

许
可

证

« 山
东

省
燃

气
管

理
条

例
»

( ２
００

３
年

９
月

通
过

,
２０

１６
年

３
月

修
正

)
第

十
七

条

市
、

县
级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√

１
精

简
申

报
材

料
,

实
行

电
子

化
申

报
和

审
批

,
对

达
到

气
源

、
人

员
、

资
金

等
条

件
的

,
可

先
予

容
缺

受
理

.
２

将
审

批
时

限
由

２０
个

工
作

日
压

减
至

１０
个

工
作

日
.

３
推

进
信

息
共

享
,

对
能

够
实

现
信

息
共

享
的

企
业

信
息

、
公

民
信

息
、

专
业

技
术

职
称

、
社

保
缴

纳
等

不
再

要
求

申
请

人
提

供
.

１
开

展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依
法

查
处

违
法

违
规

行
为

并
公

开
结

果
.

２
通

过
审

批
后

定
期

核
查

、
指

导
行

业
协

会
自

查
、

信
用

评
级

、
建

立
违

规
企

业
名

录
和

违
法

经
营

者
黑

名
单

等
事

中
事

后
监

管
方

式
,

完
善

常
态

化
监

管
机

制
,

提
高

监
管

水
平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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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５
省

交
通

运
输

厅

城
市

公
共

汽
(

电
)

车
客

运
经

营
(
含

线
路

经
营

)
许

可

道
路

运
输

经
营

许
可

证

« 山
东

省
道

路
运

输
条

例
»

( ２
０１

０
年

１１
月

通
过

,
２０

２０
年

１１
月

第
四

次
修

正
)

第
二

十
一

条

市
、

县
级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√

１
将

审
批

时
限

由
２０

个
工

作
日

压
减

至
１５

个
工

作
日

.
２

指
导

市
、

县
积

极
推

进
特

许
经

营
机

制
改

革
,

简
化

、
完

善
行

政
审

批
程

序
.

１
建

立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抽

查
制

度
,

并
定

期
对

城
市

公
共

汽
电

车
客

运
进

行
监

督
检

查
.

２
建

立
运

营
企

业
服

务
质

量
评

价
制

度
,

定
期

对
运

营
企

业
的

服
务

质
量

进
行

评
价

并
向

社
会

公
布

.
３

建
立

城
市

公
共

交
通

服
务

投
诉

受
理

制
度

并
向

社
会

公
布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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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６
省

交
通

运
输

厅

使
用

浮
桥

或
载

客
十

二
人

以
下

船
舶

从
事

水
路

运
输

经
营

许
可

国
内

水
路

运
输

经
营

许
可

证

« 山
东

省
水

路
交

通
条

例
»

( ２
０１

６
年

９
月

通
过

,
２０

２０
年

７
月

修
正

)
第

二
十

七
条

、
第

二
十

八
条

、
第

二
十

九
条

省
、

市
、

县
级

交
通

运
输

主
管

部
门

或
市

、
县

级
行

政
审

批
服

务
局

√

１
将

审
批

时
限

由
２０

个
工

作
日

压
减

至
１５

个
工

作
日

.
２

实
现

办
理

审
批

“ 最
多

跑
一

次
”.

１
分

级
开

展
“ 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对
诚

信
状

况
差

、
投

诉
举

报
多

、
受

处
罚

警
告

多
的

经
营

主
体

提
高

抽
查

比
例

.
２

每
年

开
展

国
内

水
路

运
输

年
度

核
查

,
将

其
纳

入
全

覆
盖

范
围

,
检

查
发

现
不

具
备

经
营

许
可

条
件

的
依

法
及

时
处

理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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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７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
渔
业

港
口

经
营

许
可

渔
业

港
口

经
营

许
可

证

« 山
东

省
渔

业
港

口
和

渔
业

船
舶

管
理

条
例

»
( ２
００

６
年

９
月

通
过

)
第

三
条

、
第

十
一

条
、

第
十

二
条

各
市

渔
业

行
政

主
管

部
门

√
不

再
要

求
申

请
人

提
供

营
业

执
照

,
在

线
获

取
营

业
执

照
信

息
.

１
开

展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根
据

风
险

程
度

,
合

理
确

定
抽

查
比

例
,

对
风

险
等

级
高

的
实

施
重

点
监

管
.

２
通

过
有

关
信

息
化

系
统

,
加

强
渔

业
港

口
经

营
人

作
业

活
动

和
作

业
区

域
的

监
督

检
查

,
督

促
其

落
实

安
全

生
产

责
任

.

县
级

渔
业

行
政

主
管

部
门

受
理

,
市

级
渔

业
行

政
主

管
部

门
审

批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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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８
省

文
化

和
旅

游
厅

典
当

行
、

拍
卖

公
司

、
文

化
市

场
、

旧
货

市
场

、
艺

术
品

市
场

等
单

位
或

者
场

所
经

营
尚

未
被

认
定

为
文

物
的

监
管

物
品

的
许

可

批
准

文
件

« 山
东

省
文

物
保

护
条

例
»

( ２
０１

０
年

９
月

通
过

,
２０

１７
年

９
月

第
二

次
修

正
)

第
四

十
八

条

省
文

化
和

旅
游

厅
√

取
消

“ 典
当

行
、

拍
卖

公
司

、
文

化
市

场
、

旧
货

市
场

、
艺

术
品

市
场

等
单

位
或

者
场

所
经

营
尚

未
被

认
定

为
文

物
的

监
管

物
品

的
许

可
”.

１
开

展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发
现

违
法

违
规

行
为

依
法

查
处

.
２

根
据

投
诉

举
报

实
施

重
点

监
管

.
３

加
强

信
用

监
管

,
建

立
经

营
主

体
信

用
记

录
,

依
法

依
规

实
施

失
信

惩
戒

.

１
根

据
« 山

东
省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调
整

实
施

部
分

省
级

行
政

权
力

事
项

的
决

定
»

( 省
政

府
令

第
３３

３
号

)
委

托
１２

个
市

文
物

主
管

部
门

,
济

南
市

、
枣

庄
市

、
威

海
市

、
菏

泽
市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实

施
.

２
待

相
关

法
规

调
整

后
实

施
.

— 15 —



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９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
食
品

小
作

坊
、

小
餐

饮
登

记

山
东

省
食

品
小

作
坊

小
餐

饮
登

记
证

« 山
东

省
食

品
小

作
坊

小
餐

饮
和

食
品

摊
点

管
理

条
例

»
( ２
０１

７
年

１
月

通
过

)
第

十
条

县
级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√

１
精

简
申

报
材

料
,

营
业

执
照

、
申

请
人

身
份

证
明

等
能

够
内

部
共

享
、

在
线

核
验

的
可

提
供

电
子

证
照

,
申

请
人

无
需

提
供

纸
质

复
印

件
.

２
将

审
批

时
限

由
１５

日
压

减
至

１０
日

.

小
作

坊
:

１
落

实
安

全
主

体
责

任
,

日
常

监
督

检
查

全
覆

盖
.

２
推

动
实

施
地

方
标

准
« 食

品
小

作
坊

生
产

加
工

规
范

»,
规

范
小

作
坊

生
产

过
程

和
食

品
标

签
标

示
.

３
严

厉
打

击
各

类
违

法
生

产
加

工
行

为
.

小
餐

饮
:

１
严

格
执

行
有

关
法

律
法

规
和

标
准

,
开

展
日

常
监

督
检

查
,

依
法

查
处

违
法

行
为

.
２

全
面

落
实

“ 亮
证

经
营

、
安

全
承

诺
、

场
所

清
洁

、
原

料
查

验
、

单
据

留
存

、
操

作
规

范
”

六
项

要
求

,
推

进
小

餐
饮

规
范

提
升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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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１０
省

地
方

金
融

监
管

局

小
额

贷
款

公
司

的
设

立
审

批

批
准

文
件

、
山

东
省

小
额

贷
款

公
司

经
营

许
可

证

１
« 山

东
省

地
方

金
融

条
例

»
( ２
０１

６
年

３
月

通
过

)
第

三
十

二
条

２
« 中

国
银

行
业

监
督

管
理

委
员

会
中

国
人

民
银

行
关

于
小

额
贷

款
公

司
试

点
的

指
导

意
见

»
(

银
监

发
〔
２０

１８
〕

２３
号

)
第

二
条

省
地

方
金

融
监

管
局

√
取

消
小

额
贷

款
公

司
经

营
许

可
证

年
审

.

１
委

托
第

三
方

中
介

机
构

开
展

小
额

贷
款

公
司

分
类

评
级

现
场

检
查

,
根

据
检

查
结

果
采

取
分

类
监

管
措

施
.

２
开

展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根
据

风
险

状
况

,
合

理
确

定
抽

查
比

例
.

根
据

« 山
东

省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调

整
实

施
部

分
省

级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的

决
定

»
( 省

政
府

令
第

３３
３

号
)

« 山
东

省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向

中
国

(
山

东
)

自
由

贸
易

试
验

区
和

中
国

—
上

海
合

作
组

织
地

方
经

贸
合

作
示

范
区

下
放

部
分

省
级

行
政

权
力

事
项

的
通

知
»

( 鲁
政

发
〔 ２
０２

０
〕
１１

号
),

委
托

下
放

至
济

南
、

青
岛

、
烟

台

３
市

,
青

岛
西

海
岸

新
区

,
中

国
( 山

东
)

自
由

贸
易

试
验

区
济

南
、

青
岛

、
烟

台
３

个
片

区
,

中
国

—
上

海
合

作
组

织
地

方
经

贸
合

作
示

范
区

实
施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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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１１
省

地
方

金
融

监
管

局

民
间

融
资

机
构

开
展

民
间

资
本

管
理

业
务

或
者

民
间

融
资

登
记

服
务

业
务

审
批

批
准

文
件

、
民

间
融

资
机

构
业

务
许

可
证

« 山
东

省
地

方
金

融
条

例
»

( ２
０１

６
年

３
月

通
过

)
第

三
十

三
条

省
地

方
金

融
监

管
局

√
取

消
民

间
融

资
机

构
业

务
许

可
证

年
审

.

１
委

托
第

三
方

中
介

机
构

开
展

分
类

评
级

和
现

场
检

查
,

根
据

检
查

结
果

采
取

分
类

监
管

措
施

.
２

开
展
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根
据

风
险

状
况

,
合

理
确

定
抽

查
比

例
.

根
据

« 山
东

省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调

整
实

施
部

分
省

级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的

决
定

»
( 省

政
府

令
第

３３
３

号
)

« 山
东

省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向

中
国

(
山

东
)

自
由

贸
易

试
验

区
和

中
国

—
上

海
合

作
组

织
地

方
经

贸
合

作
示

范
区

下
放

部
分

省
级

行
政

权
力

事
项

的
通

知
»

( 鲁
政

发
〔 ２
０２

０
〕
１１

号
),

委
托

下
放

至
济

南
、

青
岛

、
烟

台

３
市

,
青

岛
西

海
岸

新
区

,
２６

个
国

家
级

开
发

区
,

中
国

( 山
东

)
自

由
贸

易
试

验
区

济
南

、
青

岛
、

烟
台

３
个

片
区

,
中

国
—

上
海

合
作

组
织

地
方

经
贸

合
作

示
范

区
实

施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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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主
管
部
门
改
革
事
项
许
可
证
件
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审
批
层
级

和
部
门

改
革
方
式

直
接
取
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
批
服
务

具
体
改
革
举
措

加
强
事
中
事
后

监
管
措
施

备
注

１２
省

地
方

金
融

监
管

局

交
易

场
所

开
展

权
益

类
交

易
或

者
介

于
现

货
与

期
货

之
间

的
大

宗
商

品
交

易
业

务
审

批

批
准

文
件

、
交

易
场

所
交

易
业

务
许

可
证

« 山
东

省
地

方
金

融
条

例
»

( ２
０１

６
年

３
月

通
过

)
第

三
十

四
条

省
地

方
金

融
监

管
局

√
不

再
要

求
申

请
人

提
供

营
业

执
照

复
印

件
.

１
开

展
“
双

随
机

、
一

公
开

”
监

管
,

通
过

现
场

检
查

、
非

现
场

检
测

方
式

加
强

事
中

事
后

监
管

,
依

法
查

处
违

法
违

规
行

为
.

２
及

时
处

理
投

诉
举

报
.

１３
省

地
方

金
融

监
管

局

农
民

专
业

合
作

社
开

展
信

用
互

助
业

务
审

批

农
民

专
业

合
作

社
信

用
互

助
业

务
资

格
认

定
书

« 山
东

省
地

方
金

融
条

例
»

( ２
０１

６
年

３
月

通
过

)
第

三
十

五
条

县
级

地
方

金
融

监
管

部
门

√
不

再
要

求
申

请
人

提
供

营
业

执
照

复
印

件
.

通
过

现
场

检
查

、
非

现
场

监
测

、
辅

助
监

管
等

多
种

方
式

,
加

强
事

中
事

后
监

管
,

依
法

查
处

违
法

违
规

行
为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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